


機關 委任項目 稽查取締範圍

工務局公園路燈

工程管理處

稽查取締（僅針對所管轄場所並符合於菸害防制

法第15條、第16條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執行稽查取

締作業。如增加責任區域及場所，由衛生局及公

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共同協調之）

轄管公園

工務局水利工程

處

稽查取締（僅針對所管轄場所並符合於菸害防制

法第15條、第16條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執行稽查取

締作業。詳細責任區域及場所，由衛生局及工務

局水利工程處共同協調之）

本市河濱公園

市場處

稽查取締（僅針對所管轄場所並符合於菸害防制

法第15條、第16條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執行稽查取

締作業。如增加責任區域及場所，由衛生局及市

場處共同協調之）

轄管市場

公共運輸處

稽查取締（僅針對所管轄場所並符合於菸害防制

法第15條、第16條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執行稽查取

締作業。如增加責任區域及場所，由衛生局及公

共運輸處共同協調之）

公車專用道候車站

臺及公車候車亭

殯葬管理處

稽查取締（僅針對所管轄場所並符合於菸害防制

法第15條、第16條禁菸場所吸菸者，執行稽查取

締作業。如增加責任區域及場所，由衛生局及殯

葬管理處共同協調之）

臺北市第一殯儀館

及第二殯儀館

臺北市政府菸害防制法委任項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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